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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猪运输和宰前管理操作规程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生猪运输和宰前管理的术语和定义，以及生猪装载、运输、卸载、待宰静养、驱赶等

的要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生猪屠宰企业和生猪运输企业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7236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 

GB/T 19479 生猪屠宰良好操作规范 

GB/T 22569 生猪人道屠宰技术规范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

3.1 运输装载密度 loading density during transportation 

运输时车辆每头生猪所需的面积（㎡）。 

3.2 待宰装载密度 loading density during lairage 

待宰休息时待宰圈每头生猪所需的面积（㎡）。 

4 装载 

4.1 车辆要求 

生猪装载车辆可以为单层或多层的卡车，车辆上应安装挡风、遮阳或避雨的设施。大型车辆每层应

设有4~6个隔档，可配备饮水设施。 

4.2 装载设施要求 

 生猪养殖场或中转站应设置专用的对接廊台和升降装置，可与车辆形成无缝对接，方便生猪自行

进入车辆。对接廊台可有一定坡度，但不应超过20°。 

4.3 装载密度 

车辆装载密度应不低于每头猪0.35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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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运输 

5.1 运输距离 

根据生猪装载地与屠宰厂（场）的距离，将运输距离分为近距离（<150 km）、中长距离（大于等

于150 km，但小于500 km）和长距离（大于等于500 km）。 

5.2 运输要求 

5.2.1 活猪运输主要为公路运输，应尽可能选择路段平稳、距离较近的路线。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中应车

速适中，减少颠簸、摇晃。 

5.2.2 应避免暴风雨雪等恶劣天气。天寒、多风多雨季节，应加强保暖措施，需在车顶加盖一层帐篷。

天气炎热时，应加强车体通风性，长距离运输时，应供水充足。 

5.3 运输密度 

5.3.1 近距离运输时，运输密度宜为每头猪0.35~0.38㎡，中长距离宜为每头猪0.38~0.40㎡，长距离宜大

于每头猪0.40㎡。 

5.3.2 在路况差、天气炎热时，宜适度降低运输密度，增加每头猪的占地面积。在路况好、天气寒冷时，

宜适度增加运输密度，降低每头猪的占地面积。 

6 卸载 

6.1 缷猪台 

6.1.1 运输车辆与待宰静养圈之间应设置卸猪台，可为固定或移动式的。 

6.1.2 卸猪台应防滑，坡度小于20°，坡道周边设有围栏，引导生猪进入待宰静养圈。 

6.2 卸载要求 

6.2.1 车辆进厂后，应进行进厂登记，并停靠在指定休息区。 

6.2.2 宜使用粗短的木棍拍击塑料板子等方式驱赶引导生猪向前移动，应尽可能少用电击棒，或仅用于

驱赶较顽固的猪只。使用电击时，电压应不超过32 V，且不宜电击生猪的敏感部位，如眼、嘴、耳、肛

门和阴户等。 

6.2.3 卸载伤残生猪时，不宜拖拽、击打，宜采用小型推车将其运至伤残生猪圈舍。 

6.2.4 在卸载过程中，操作人员应尽量减少噪声，避免生猪因紧张而产生应激，不得对生猪进行无理由

的鞭打、拧尾、捻鼻；不应拖拽或摁倒有知觉的生猪。 

7 待宰静养 

7.1 待宰静养圈 

7.1.1 待宰静养圈应易于识别，易于进入。圈舍应由一定弧度的不透明围墙组成，应有饮水系统，通风

良好，有保温和降温设施。 

7.1.2 待宰静养圈应保持清洁卫生，每一班产结束应清洗消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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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待宰静养时间 

7.2.1 生猪待宰时间应符合GB/T 17236、GB/T 19479和GB/T 22569相关要求。其中在待宰圈的待宰静养

时间应根据季节和运输距离而有所不同（参见附录A）。 

7.2.2 对于长距离运输的生猪，待宰静养期间可适当补充恢复体力、缓解应激的营养液。 

7.3 待宰静养密度 

7.3.1 待宰静养密度宜每头0.6~0.8㎡头之间。天气寒冷时，可适当增加待宰静养密度，应适当降低待宰

静养密度。 

7.3.2 天气炎热时，应启动散热设施，适度降低待宰静养密度。天气寒冷时，应启用保暖设施，适度增

加待宰静养密度。 

7.3.3 待宰期间可进行间歇性的淋浴，以雾状喷淋为主，颗粒应尽可能细小，总淋浴时间不宜超过2 h。

在环境温度较高时，可适当延长淋浴时间。环境温度低时，应缩短淋浴时间；环境温度低于5 ºC时，应

禁止使用淋浴系统。 

8 宰前驱赶 

宰前设施中应包含驱赶通道，有助于猪自由向前移动，应减少拐角，不得有直角转弯。通道应保持

一定亮度，越接近候宰区，通道光线应越亮。不得出现阴影或强烈明暗对比，禁止光线直接照射生猪眼

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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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A 

（规范性附录） 

附表 1 不同季节待宰时间 

运输距离 

（km） 

待宰时间（h） 

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

<150 2.5-4 6-8 < 3 2-4 

150-500 4-9 < 3 3-4.5 4-6 

> 500 15-20.5 18-20 16-18 16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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